西安市引进博士相关政策及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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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西安市属单位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提高发放安家补助费
（一）发放对象：
市委组织部与市人社局组织实施的市属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博士研究生。
（二）补助标准：
由过去5年10万元提高至5年15万元，每年3万元，分5年发放。
（三）申办流程：
确定的聘用人员，由市委组织部向市财政局申请安家补助费，市级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办理。
 
二、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资助资金
（一）发放对象：
由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设立的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单位
（二）资助标准：
1、对新设立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奖励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2、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博士后人员安家补助博士后创新基地所在企事业单位签订与项目执行期相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并在市人社局备案的博士后创新研发人员，开展经审批的创新科研项目，每人一次性补助20万元。
3、在其他单位停薪留职，与博士后创新基地所在企事业单位签订技术合作协议，能够全职在创新基地工作，并在市人社局备案的博士后创新研发人员，开展经审批的创新科研项目，每人一次性补助10万元。
4、与博士后创新基地所在企事业单位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开展经审批的创新科研项目，在项目开展中起主导作用，并在市人社局备案的博士后创新研发人员，每人一次性补助5万元。
（三）申办流程：
用人单位填写《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科研人员备案登记表》、《西安市博士后创新基地人员科研安家补助申请表》，经审核后随同下述资料，报人社局。市人社局负责审批。
1、学历、学位证明、需提交证件原件、复印件；
2、劳动合同或创新科技项目合作协议；
3、项目立项书和相关证明材料；
4、创新基地所在单位签署意见说明情况。
 
三、认定西安市D类人才的博士享受补贴支持
（一）发放对象：
在西安工作的博士。
（二）补贴标准：
1、可在西安市选择申请政府人才公寓、租赁补贴中的一种安居方式。（西安市无房，没有房屋交易记录）
申请政府人才公寓的，建筑面积为90平方米左右，3年内按照同地段、同类型商品住房市场租金的50%确定。
申请租赁补贴的，补贴金额为1000元/月，最高补贴3年。
2、博士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三）申办流程：
1、申请D类人才认定
（1）个人申请D类人才认定的步骤：
申请人在“西安市人社局”官网上点击左侧“网上服务”按钮，进入“网上服务”页面后下拉，找到“西安市D、E类人才认定系统”图标并点击进入。
在系统登录界面，点击打开“申请人生成申请表”并填写相关个人信息。
填写完成后，点击按钮“生成申请表”，生成加密的Excel电子表格。（电子表格生成后切勿修改表格内容）
将电子表格文件名修改为“D -姓名”或“E -姓名”后,将电子表格报送到申请人工作单位中负责D、E类人才认定的工作人员处即可。
（2）申报单位上报D类人才认定的步骤:
单位在“西安市人社局”官网上点击左侧“网上服务”按钮，进入“网上服务”页面后下拉，找到“西安市D、E类人才认定系统”图标并点击进入。
   在系统登录界面，点击“部门、单位用户注册”，进入后在“注册类型中”选择“申报单位”，并填写单位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注册”，然后等待上级认定部门（区县、开发区人社部门 或 市级机关）进行操作授权。
申报单位被授权后可进行人才认定申报。
2、申请政府人才公寓、租赁补贴
博士进行D类人才认定后，由西安市房管部门负责落实。
3、申请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博士进行D类人才认定后，由西安市教育部门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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